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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資關係概要 
陸川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美國設置直屬總統常設之具準司法性之獨立機關，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以負責管轄不當勞動

行為事務，其組織之人員配置含有五位委員會委員之政務官，任期五年內皆為專任專職負責

所屬業務。而依我國的勞資爭議處理法，其所設置負責處理不當勞動行為事務之機關，在組

織設置上與委員職位身分之性質上，與美國有何差異？（25 分） 

《考題難易》 
普通: ★★ 

《破題關鍵》 
本題考的是我國裁決委員採兼任制的問題，題幹的敘述已經有許多暗示，並非太過困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3 條 

【擬答】 
為保障團結權，我國於民國 100 年起於工會法與團體協約法加入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並於勞

資爭議處理法加入裁決制度專門處理不當勞動行為事件，試就本題說明如下： 
我國處理不當勞動行為事務之機關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所謂不當勞動行為是指勞資雙方當事人企圖影響、弱化他方之不正當行為，規範於我國

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與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並可分類為不利待遇、支配介入與違

反誠信協商原則三大類型。 
如勞資雙方當事人遭遇上開事件，得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救濟。

中央主管機關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3 條第 1 項應組成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辦理裁

決事件。 
與美國之差異 
美國之不當勞動行為事件審議係依據全國勞工關係法，由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進行審理，

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採聯邦和地方二級制，委員為專任之政務官。 
相較之下，我國不當勞動行為事件由勞動部設置之裁決委員會審理，並非獨立機關，且

委員十五人目前均非專任；另為處理委員非專任問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3 條第 4 項規

定得調派或聘用專業人員承主任裁決委員之命，協助辦理裁決案件之程序審查、爭點整

理及資料蒐集等事務。惟因政府員額問題，修法至今亦未聘僱專職人員，併此敘明。 
二、何謂勞資爭議各種類型中之次級杯葛？其爭議行為在美國法制下之效力原則上為何？我國現

行的勞資爭議體制對其並無界定與規範，因此工會進行次級杯葛行為時，其效力目前不明。

針對次級杯葛，若參考美國立法例而在我國勞動三法中加以立法規範，其效力部分應如何規

範？（25 分） 

《考題難易》 
難: ★★★ 

《破題關鍵》 
我國根本沒有次級杯葛的概念，但考生仍就應該能從爭議行為的基本定出發加以回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 條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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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次級杯葛之定義 
所謂杯葛，是指對於廠商進行抵制的一種爭議行為，迫使廠商糾正錯誤，在勞資關係中，

則是工會或勞工團體對於雇主進行抵制使其接受訴求的手段。 
杯葛可分為初級杯葛和次級杯葛，前者是對於發生勞資爭議的雇主直接進行抵制；後者

則是指對於與發生爭議行為之雇主有商業往來之其他廠商進行抵制行為。 
以我國現行法制而言，似難進行次級杯葛： 
以美國法而言，其國家鐵路勞工法允許對於與雇主有商業來往之廠商進行次級杯葛；然

我國現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 條第 4 款明定爭議行為係「勞資爭議當事人」間之活動，

因此，當前法制架構並無法允許對非勞資爭議當事人進行爭議行為。 
承上，若要允許我國工會進行次級杯葛之爭議行為，應當修正上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

條第 4 款，開放對於非勞資爭議當事人進行爭議行為，即可獲得次級杯葛之合法性基礎。 
 
三、國際勞工組織規範勞資爭議得強制仲裁之原因要件為何？其與我國勞資爭議強制仲裁之原因

要件有何差異？（25 分） 

《考題難易》 
難: ★★★ 

《破題關鍵》 
考到 ILO 的細部規定已經有點刁難考生，但基本的我國強制仲裁規定要寫得出來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 條、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5 款 

【擬答】 
仲裁之定義 

所謂仲裁，是指勞資雙方當事人將勞資爭議交由仲裁委員會或仲裁人，由仲裁委員會或仲

裁人直接為爭議雙方當事人決定解決方案。 
我國強制仲裁之規範 
我國之仲裁分為兩願仲裁、一方交付仲裁以及強制仲裁三類。其中，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25
條第 4 項規定，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經調解不成立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有影

響公眾生活及利益情節重大，或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請求，得依職權交付仲裁，並通知

雙方當事人；另外，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5 項亦規定經裁決委員會認定有違反誠信協商義

務時，地方主管機關得依情況強制仲裁。 
國際勞工組織強制仲裁之規範 
國際勞工組織對於強制仲裁之規定要件主要為限於必要服務之行業，即該行業對於社會而

言為基礎之必要服務，如停止服務將對公共利益產生重大侵害。國際勞工組織認為必要服

務之行業如進行爭議行為將產生重大侵害，則得以發動強制仲裁解決勞資爭議。 
小結 
綜上，我國並不區分行業，只要主管機關認為對於公共利益產生重大侵害即可發動強制仲

裁，而對必要服務則允許一方交付仲裁；相較之下，國際勞工組織則是限制必要服務行業

才有強制仲裁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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